	附件2
                 壶关县保险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评价指标

	指标名称
	评价内容
	评价标准
	权重
	数据来源

	保费收入增长
	保费收入排序
	第一名得70分，依次递减1分
	30%
	各公司提供，县金融服务中心审核

	
	保费收入增长率排序
	第一名得30分，依次递减0.5分
	
	

	年度市场份额
	公司年度保费占全市总保费（财产险、寿险）比值排序
	第一名得100分，依次递减2分
	10%
	

	公共保障
贡献度
	赔（给）付额排序
	第一名得70分，依次递减1分
	20%
	

	
	公司年度赔付率，产险为年度赔款支出占总保费收入的比值；寿险为年度理赔与年金给付支出占总保费收入的比值
	第一名得30分，依次递减0.5分
	
	

	属地纳税
	缴纳地方税收排序
	第一名得100分，依次递减2分
	15%
	各公司提供

	引进保险
资金情况
	成功引进保险资金，按金额排名
	第一名得100分，依次递减2分
	20%
	县金融服务中心
县银保监组

	配合地方政府
工作情况
	积极参加县政府组织的相关活动情况
	按照百分制打分
	5%
	县金融服务中心

	
	及时报送信息资料、统计分析数据情况
	
	
	

	
	积极开展非法集资监测、宣传工作情况
	
	
	

	否决指标
	当年发生重大金融风险事件或案件
	取消参评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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